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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導論 

脊柱(spine)有兩大功能，不但支撐起人體及保護重要的神經構造

(脊髓等)，在周圍軟組織的良好配合下可以提供適當的活動性。椎間

盤軟骨(intervertebral disc, IVD)位於兩個脊椎骨(vertebrae)之間，由

兩部分所組成，包括外圈的纖維環(annulus fibrosis)及被包圍在中間

的髓核(nucleus pulposus)。椎間盤軟骨主要的功能在於吸震，在脊

柱承受軸向外力時，髓核向外壓擠纖維環的纖維，若外力達到纖維

環無法承受的程度，纖維則斷裂造成髓核突出[1]。而移位的椎間盤

軟骨有不同的分類，根據軟骨移位的範圍分為膨大(bulging)及突出

(herniation)兩大類，突出又根據突出的形狀再分為推出(protrusion)

及擠出(extrusion)，另外根據外圍的纖維環的完整與否又分為完整

包覆(contained)及未完整包覆(uncontained)兩類[2]。 

椎間盤突出的原因很多，職業暴露的部份目前最常被報告的包

括重複負重、軀幹前彎姿勢、脊椎旋轉等，而暴露於全身振動於近

幾年被提出報告。我國之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參考指引雖已

舉列出可能的危險因子包括  (1)經常重複搬抬重物或極度彎腰工

作的職業。(2)暴露於全身振動的職業。但只針對抬舉重物上有較

量化的客觀職業暴露量作為參考，全身振動暴露則較無客觀的評量。

但這些腰椎椎間盤突出的勞工同樣都受困於慢性下背痛，偶而還有

急性發作，其所導致的醫療費用還有工作時的喪失極為可觀。 

全身振動影響人體，造成危害主要決定於四個物理因素：強度、

頻率、方向及暴露時間。通常由於人體站立或坐在振動源或振動物

體上，站立時地面或工作檯之振動由足部傳至全身各處；坐姿時則

由臀部傳至身體各處。傳至人體之振動可能與身體不同之部位產生

共振現象，此專一現象與身體不同部位之結構(密度)差異有關，如

頭部對頻率(Hertz, Hz)4.5~9Hz之共振最敏感，其他如喉部(12~18Hz)、

胸腔(5~7Hz)、腹部(4.5~9Hz)及其他器官產生不同共振。全身振動對

脊椎與末梢神經系統危害最鉅，其次是消化系統、生殖系統、心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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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系統如末梢靜脈及前庭系統。根據過去的報告，脊椎對於頻率

4~5Hz 最敏感[3-6]。 

對於腰椎椎間盤突出有關的診斷、治療方式等相關臨床研究，

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。但是，有關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的文獻並

不多，包括個人、工作因素與社會分佈情形仍值得深入研究。不僅

如此，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特殊，國外資料可能無法直接類推。

台灣因全身振動導致的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相關性之研究不多，

但暴露於全身振動的職業人口眾多，所以有必要進行本土性研究，

以瞭解其工作相關因子造成全身振動在腰椎椎間盤突出的重要性。

同時，此傷害與其他原因所造成之腰椎椎間盤突出在客觀檢查上是

否有不同發現，足以提供區別認定，亦可加以探討。所以全身振動

導致的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實有獨立出來建立自成一套認定標準

的必要性。因此，本指引將透過文獻收集分析，提供臨床醫師診斷

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表第 3.8 項『全身垂直振動引起的腰

椎椎間盤突出』的參考，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(ICD-10)

可參考M51與 Z57.7所提及之相關診斷碼。 

二、具潛在性暴露之職業 

  職業暴露上，於建築工程、道路工程、農業、森林業之從業人

員與汽車職業駕駛等常發生全身振動之危害。職場上，容易暴露於

全身振動的職業有下面幾類： 

(一)卡車及同類型車輛司機。 

(二)推土機操作員。 

(三)起重機操作員。 

(四)壓路機操作員。 

(五)曳引機操作員。 

(六)怪手操作員。 

(七)大型搬運機操作員。 

(八)農用載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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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隧道挖掘機操作員。 

(十)預拌水泥車駕駛。 

(十一)堆高機操作員。 

(十二)小型飛機和直昇機飛行員。 

(十三)乘騎機車之送貨員、物流機車配送員或郵差。 

(十四)其他類似性質工作。 

三、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

(一)醫學評估 

醫學評估包括病史、理學檢查、影像學檢查、神經電生理檢查、

實驗室檢查等，藉以協助診斷腰椎椎間盤突出或排除其他診斷。 

1.病史主要為下背痛的各項描述，包括部位、性質、嚴重度、時間

(包括開始時間、持續時間、頻率)、惡化或緩解因子、相關的症狀或

徵候(例如下肢麻痛)。 

2.理學檢查除了確認下背疼痛的範圍及壓痛點有無及位置，還要檢

查下肢的感覺、運動及肌腱反射以了解是否有神經根病變，另外

直腿抬舉測試(straight leg raising test, SLRT)可協助鑑別下背及下

肢的症狀是否是椎間盤突出造成的。 

3.影像學檢查包括腰薦椎 X 光、電腦斷層掃描(CT)、脊髓攝影術

(myelography)和磁振造影(MRI)，可協助確認椎間盤突出程度及其

位置。 

4.神經電生理檢查包括神經傳導速度(NCV)檢查、肌電圖(EMG)

檢查等，可協助評估神經根病變，包括影響範圍、嚴重度、恢復

情形等。 

5.實驗室檢查的目的不在於椎間盤突出的直接診斷，而是以血液或

尿液檢查來排除發炎性或腫瘤疾病等等其他需鑑別診斷的疾

病。 

(二)鑑別診斷 

1.脊椎骨問題，如椎體骨折、脊椎滑脫(spondylolisthesis)、脊椎退

化症(spondylosis)、脊椎狹窄(spinal stenosis)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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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腫瘤，如椎骨轉移 (metastasis) 、 骨 瘤 (osteoma) 、 軟 骨 瘤

(chondroma) 、 多 發 性 骨 髓 瘤 (multiple myeloma) 、 淋 巴 瘤

(lymphoma)、腦膜瘤(meningioma)、神經纖維瘤(neurofibroma)、

星細胞瘤(如 astrocytoma)等。 

3.感染症及發炎性異常，如腰薦椎部位硬腦膜上 (或下 )膿瘍

(abscess)、脊椎骨髓炎(myelitis)、薦腸骨關節炎(sacroilitis)。 

4.風溼免疫性疾患，如僵直性脊椎炎、類風溼性關節炎等。 

5.轉移痛，如筋肌膜疼動症候群(myofascial pain syndrome)。  

四、流行病學證據 

  職業上的振動暴露造成下背痛的流行病學研究較多，全身振動

暴露被認為是下背痛的原因之一[6-10]，然而由於椎間盤突出症的

診斷常需放射線檢查的支持才得以確定，因此不易進行大規模的流

行病學研究。在 Bigos 的研究中發現，和職業性下背痛及腰椎椎間

盤突出之相關工作因子包含：極耗費體力的工作、需長時間坐著的

工作、需時常彎腰或扭腰、彎腰搬重舉物，以及全身振動 [11]。

Castorina 則回顧了有關下背痛危險因子的文章，腰椎椎間盤突出的

相關職業因子之相對危險性(relative risk)如下：靜態姿勢如長時間

坐著為 1.6；全身振動為 2.4；駕駛汽車為 2.8；駕駛卡車為 4.7[12]。

Kelsey[13]發現卡車司機罹患椎間盤突出症的機率是常人的 4 倍，

而須長期搭乘交通運輸工具者，若每天乘車距離平均超過 32 公里，

則罹患椎間盤突出症的機率較非長期搭乘交通運輸工具者高出一

倍[14]。Virtanen 等人發現，即使考慮了基因的影響，全身振動仍

是椎間盤疾患的危險因子，也會讓原本有椎間盤疾患基因的個案發

病[15]。實驗室的動物實驗也證實，在屈曲的姿勢下外加低頻率的

振動，不但可以誘發椎間盤突出[16]，也可以使原本已存在的椎間

盤突出惡化[17]，而這兩個研究也提供在流行病學之外更直接的因

果關係的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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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暴露證據收集之方法 

暴露證據的收集應包含以下︰ 

(一)過去至少十五年的職業經歷。 

(二)工作時間表(work schedule)，休息表(rest scheme)、加班表、與休假

表。 

(三)使用的車輛或機具的車種、車齡、有無懸吊系統與暴露時間資料。

如果可能，使用振動量測記錄器來蒐集振動暴露量。 

(四)路面情況(例如：高速公路、平面道路、山區道路、產業道路、河床

道路、農業道路；柏油路面、水泥路面、越野路面、石子路面)、車

速。 

  雖然我們已知許多種類的運輸工具或工程車輛會造成全身振動

的暴露，但無法找到對照各種車輛造成的振動暴露情形，因振動量

不只與車輛種類有關，更和車輛的保養情形、地面狀況、操作任務

及姿勢、座椅性質及駕駛艙設計等等有關[9,18-21]。因此若要確切

了解振動暴露的量則要實際的測量。 

  全身振動對脊椎與末梢神經系統危害最鉅，其次是消化系統、

生殖系統、心血管系統如末梢靜脈及前庭系統。 

  它影響人體，造成危害決定的物理因素(如前述，包括強度、頻

率、方向及暴露時間)。振動強度的測量包括振幅、加速度等，目前

最常用的是加速度(m/s2)； 通常單一物件的振動並不會是單一頻率，

所以需要分析不同的頻率進行頻譜分析；振動方向共三個，包括兩個

水平方向(前後方向的 x 軸及左右方向的 y 軸)及一個垂直方向(上

下方向的 z 軸)。國際標準組織(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, 

ISO)於 1974  年所訂定的「全身振動暴露評估指引 ISO 2631」定義

了 全 身 振 動 的 評 估 方 法 ， 有 IS 2631-1(1985)[23] 及  ISO 

2631-1(1997)[24]兩個版本，另外還有 ISO 2631-5 (2004)[25]。我國職

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對於全身振動暴露的規範即是參考  ISO 

2631-1(1985)訂定出來的，第 301 條規範勞工的全身振動暴露量如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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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直振動 1/3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(單位為赫、Ｈz)之加速度(單位為

每平方秒公尺、m/s2)，不得超過表一規定之容許時間；水平振動 1/3 

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之加速度，不得超過表二規定之容許時間[26]。

ISO 2631-1(1997)另外提出評估頻率加權後加速度的  RMS 值

(frequency-weighted root-mean-square acceleration)、峰值因數 (crest 

factor)、振動暴量(vibration dose value, VDV)、移動均方根最大值

(maximum transient vibration value, MTVV)。而 ISO 2631-5(2004)描述

了振動暴露造成脊椎風險的評估，根據每天等效靜壓應力 (daily 

equivalent static compression dose, Se)、駕駛起始年、暴露時間、駕駛

者的脊椎年齡等可算出風險值”R”，R 小於 0.8 為低健康風險，大於 

1.2 則為高健康風險[21, 22]。 

表一：垂直方向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 m/s2 

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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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水平方向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 m/s2 

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) 

丹麥在 2015 年發布第 10 版職業病的認定參考指引[27]，其中在

慢性下背疾病的暴露證據中提到全身振動的認定基準如下： 

1.主要條件 

  需要確認工作為下背負荷，每天暴露於強烈振動車輛的全身振

動應考慮需要相當長的時間，因此原則上必須符合下列要件：  

(1)每天暴露強烈振動車輛連續 8到 10年。 

(2)在不平坦的路面上行駛。 

(3)每天大部分時間的振動暴露為 0.70-0.80 m/s2，即原則上是正常工

作日 3/4的時間。這也可等同於每天振動暴露為 0.60 m/s2達 8小

時。 

(4)振動暴露通常藉由座椅傳遞(在坐姿的情況下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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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暴露持續時間和特殊考量 

原則上每天暴露於全身振動應至少需要 8 到 10 年。不過如果

暴露特別嚴重，可以下修工作年限。這意味每天振動暴露超過 1 m/s2

至少達正常工作日 3/4 的時間，這也可等同於每天振動暴露為 0.80 

m/s2達 8小時。車輛或座椅的懸吊或減震效果不佳也將能夠下修工

作年限。不過工作年限下修不得少於 3到 4年。 

3.不同車輛的振動強度 

某些類型的移動作業工具和運行中的運輸工具的振動強度範

例如下： 

(1)超過 1 m/s2 

A.大多數履帶式車輛 

B.某些卡車 

C.某些承包商的工程載具 

D.許多林業工程載具 

(2)0.7-1 m/s2 

A.許多承包商的工程載具 

B.多拖拉機和農業工程載具 

C.一些沒有現代懸吊系統的舊式貨車 

D.某些卡車 

E.特殊起重機 

(3)低於 0.7 m/s2 

A.某些卡車 

B.大多數起重機 

C.大多數半拖車和貨車 

D.小貨車 

E.公車 

F.汽車 

G.火車 

H.船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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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在 2005年發布第 2110號職業病的認定參考指引中提及因全

身振動導致腰椎椎間盤突出的風險判定基準如下[28]： 

 判斷加速

度閥值 
暴露時間為 5到 10年 暴露時間在 10 年以上 

健康風險

區間的下

限 

0.45 m/s2 不會增加風險 

若合併下列其中一項

要件則可能增加風

險：1.超過 40歲才開始

暴露, 2.合併前彎或扭

腰, 3.合併衝擊性振動 

健康風險

區間的中

段 

0.63 m/s2 

若合併下列其中一項

要件則可能增加風

險：1.超過 40 歲才開

始暴露, 2.合併前彎或

扭腰, 3.合併衝擊性振

動 

可能增加風險 

健康風險

區間的上

界 

0.8 m/s2 可能增加風險 可能增加風險 

法國的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則建議容許暴露限值為 1.15 m/s2，同

時將行動閾值定為 0.5 m/s2，超過此標準即應採取工程與行政措施以

儘可能降低全身振動[29]。日本產業衛生學會在 2017年發布的容許基

準建議中，全身振動 8小時的容許暴露限值為 0.35 m/s2 [30]。 

六、結論 

(一)主要基準 

1.疾病的證據：以下 3 點需同時存在，即(1)+〔(2.1)或(2.2)〕+ (3) 

或只要有(4)，且與臨床表現或病程有合理的一致性。 

(1) 下背痛併延伸至下肢痛麻。 

(2.1)直腿抬舉法(SLRT)30-70 度為陽性，至少兩次測試。 

(2.2)神經傳導速度(NCV)檢查或肌電圖(EMG)檢查顯示腰薦神經

根病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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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磁振造影 (MRI)或電腦斷層 (CT)顯示腰椎椎間盤突出

(herniation)合併神經根壓迫，包括  protrusion、extrusion、與

sequestration，不能只有膨大(bulging)。從 L3/4 到 L5-S1 有

單一或多個(mono- or polysegmental)椎間盤受到影響。排除只

有 L1/2 和/或 L2/3 腰椎椎間盤突出。必要時亦可參酌脊髓攝

影(myelography)之佐證。 

(4) 手術記錄確定為腰椎椎間盤突出(HIVD)。 

2.暴露的證據(adequate occupational exposure)：需同時符合(1)、(2)

兩項，同時臨床上得參考(4)視個案情形加以權衡，而酌情降低相

關暴露標準，惟須輔以醫學文獻或合理之醫學觀點。 

(1)每年至少工作 220 日，診斷前至少已工作 8-10 年，在工作

中駕駛或騎乘營建、工程、大貨車、貨櫃車、農業、森林等交

通工具，因而暴露於全身振動。 

(2)每日平均暴露量達到以下任一標準。 

A.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條：暴露於垂直或水平振動 1/3

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(Hz)之加速度(m/s2)，超過表一或表二規

定之容許時間(可特別注意頻率 4-8Hz 的暴露)。 

B. ISO 2631-1(1997)：頻率加權後加速度的均方根值 RMS 大於

0.9 m/s2。 

C. ISO 2631-1(1997)：日 (八小時 )振動暴露量 VDV(8)大於

17m/s1.75。 

D. ISO 2631-5(2004)：日(八小時)等靜壓應力 Sed 大於 0.8MPa。 

(3)若無法取得每日平均暴露量實際量測值時，得根據所蒐集之車

種與路面情況等暴露證據，參酌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

究所[31-34]、全身振動測量資料庫[35]或已發表文獻之量測數

據，衡量每日平均暴露量是否達(2)中任一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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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個案特殊考量： 

A.上述暴露條件可依照個案情形加以權衡，酌情降低鑑定標準

要求，即工作年限之標準可降低。例如暴露於短暫但甚高的

全身振動、腰部受到甚高的壓迫力(compression force)，在這

些情形下，工作年限可下修到約 5 年。 

B.若同時暴露全身振動與搬抬負重，但兩者均未達個別認定標準

時，可以複合因素予以考量認定。 

3.適當的時序性： 

(1) 腰椎椎間盤突出的主觀症狀或客觀表現，發生在暴露之後。 

(2) 主觀症狀或腰椎椎間盤突出的客觀表現，如神經傳導速度

(NCV)檢查、肌電圖(EMG)檢查等、磁振造影(MRI)或電腦斷層

(CT)的嚴重程度增加，可依”加重”原則認定為職業病。 

(3) 暴露結束後迄疾病發生之間所允許的最長期限：半年。 

4.大致排除其他原因，例如 Meyerding type ≧ II 的腰椎滑脫、腰

椎融合術、不對稱腰椎薦椎化、椎體骨折合併癒合對位不良、腰

椎側彎(Cobb 角度 10->25 度)、骨盆傾斜合併椎側彎與長短腳超

過 3 cm、特高(BH ≧ 190 cm) 、肥胖(BMI ≧ 30)、吸菸、強

烈明顯的家族史、動脈硬化與代謝症候群。在非職業的私領域中

活動或運動導致之暴露情形，例如從事園藝工作。如無法排除，

職業引起的腰椎負荷應貢獻 50%的可能性。 

(二)輔助基準 

1.勞工於停止工作之暴露休息或治療後，下背痛與腰薦神經根病變

症狀或客觀表現如神經電生理檢查通常會在 3至 6個月內明顯改

善。 

2.同一工作環境的其他人員，也有慢性下背痛或腰椎椎間盤病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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